
寄宿制是解决留守儿童教育的唯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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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益言堂

� � 最近，北京阿苏卫垃圾焚
烧厂建设项目举办了公众听
证会。 对此，有些人报以冷笑，
说听证会这东西，是形式主义
的遗毒，不符合中国社会运行
规则 ；有些人则很紧张 ，认为
听证会是不符合我国法律的。

其实 ，早在 2005 年的 “圆
明园铺膜防渗事件 ”中 ，当时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
在极短的时间内举办了一次
听证会。 由于这是有史以来环
保总局 （今环保部 ）举办过的
唯一一次听证会，因此也被当
成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级
环保听证会”。 听证的结果，最
终并没有阻止圆明园的继续
铺膜，使圆明园几近丧失其珍
贵的栖息地。

听证会经常很容易被刻
意安排成“专家座谈会 ”，组建
庞大的专家团，用所谓的知识
和科学来封堵公众的嘴 ，而参
会的专家是经过有意挑选的。

因此 ， 一场好的听证会，
或者说， 一场合格的听证会 ，
大体要满足三个原则。

第一 ，全开放。 谁都可以
报名 ，谁都可以去旁听 ，谁都
可以传播。

第二，要以倾听反对意见
为主。 如果你没有反对意见，
干脆不要去参加，把机会让给
有能力提反对意见的人 。 因
为，支持的意见在支持的那一
方 ， 早已经被收集和证明多
次。 而反对的意见在支持的那
一方是不肯考虑，也不肯去进
行收集的。 而任何一个项目 ，
如果只有可行性报告 ，没有不
可行性报告 ，那么 ，这个项目
的决策一定是愚蠢武断的，在
未出生就埋下社会隐患的。 因
此 ， 如果你有优质的反对意
见，请积极参与听证会。

第三 ，政府不是企业的站
台者，而是问题的裁判员 。 政
府即使为垃圾处理的出路存
在无穷大的焦虑，本质上也是
中间方， 不是项目的建设方 ，
不是某个未确定项目的支持
方。 政府需要决定的是垃圾要
好好处理，而不是要逼迫自己
去建垃圾焚烧厂。

2013 年，云南昆明传出要
修建 PX 项目时， 一些公众就
建议应当对重大项目开展“社
会风险评估”。 当时，一些公众
甚至想在云南 、在北京 ，层层
开展民间听证会训练 。 当然 ，
两年过去了，受阻于多方的缺
乏对话基因，似乎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成效。

因为，长久以来，只有政府
一方能做决策，自然整个社会就
没有对话的习惯和能力。不仅仅
是政府没有对话的能力，企业也
没有对话的能力；不仅仅公众没
有养成对话的能力，社会组织也
没有养成对话的能力。

所谓“对话的能力”，就是在
有限的时间内，和持异议者一起
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
们发展至今，整个社会都仍旧不
习惯于和反对方坐在一起讨论
问题，尤其不擅长多个利益相关
方坐在一起解决问题。

要养成对话的能力， 目前
最需要的是疏，而不是堵，是大
量举办。 打个比方来说，一条河
由于修建了一座大坝， 把原来
奔腾的河流都变成了死水 ，把
原来清晰可见的温暖河道变得
阴沉冰凉。 因此，要让河道重新
回到自由奔流的生态状态 ，就
需要拆坝、炸坝、除坝。 当然，坝
有了缺口、裂缝，水当然就踊跃
上前，免不得泥沙俱下，免不得
浊流暗涌。

如果这时我们就被吓倒 ，
那我们就大大地缺乏社会生态
系统发展的眼光了， 我们就是
在堵死自己的前行之路。

社会淤积的不满情绪必须
要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 “听证
会”中慢慢地疏导干净。 一个久
病淤滞的人， 一定要做的是清
理和排泄。 这时候，如果继续还
以害怕排泄和疏堵带来的小范
围震荡为理由， 而一次又一次
拒绝和拖延，那么，最后只会导
致社会机体自身百病丛生。

当今这个社会，要有生机和
希望，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让公
众能做主的由公众自己做主。二
是该疏导时，坚决不能再堵塞和
加压。我们过去已经为堵塞和加
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听证会
这样的方式出现得越多，社会就
越通畅和明朗， 政府、 企业、公
众、社会组织之间，关系就越和
谐共存，越泰然互信。

公众其实不在乎这个听证
会是小区级、街道级、还是省市
国家级。 公众和政府、 企业一
样， 都需要大量地在圆桌上把
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然后，就
会学会倾听、学会理解、学会讨
论、学会谈判。

我们的听证会办得越多 ，
社会越文明，生态越天然。 呼吁
全国各地无论大事小事， 都大
量地办起听证会。 不仅仅为垃
圾焚烧厂， 不仅仅为 PX 项目，
不仅仅为环境， 而为了我们社
会上所可能出现的一切。

为什么要多办“环保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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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大学发起人

“公益组织可以做什么？ ”
毕节 4 名留守儿童自杀身亡的
悲剧发生后， 这可能是很多公
益人的疑惑。 这一次事件发生
后， 公益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
音， 他们对围绕留守儿童开展
的公益行动表达了质疑。

这几天一篇题为 《中国公
益人，我们没资格谈毕节悲剧》
的文章在公益圈流传颇广 ，作
者是一个从事留守儿童公益项
目的公益人，正如文章的标题，
他的观点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
作者提到在去年留守儿童闷死
在垃圾桶事件发生后， 贵州省
很快变成 “爱心省 ”，针对留守
儿童的公益行动很快在贵州各
地开花结果。 但根据他的观察，
公益行动带来的往往只是 “印
着某某机构的书包， 贴着某某
商标的衣物”，对于留守儿童心
态知之甚少。

作者的 观 点引 发 不 少质
疑，有人认为其观点有些偏颇，

其所提到的问题尽管存在 ，但
不可就此否认公益行动在救助
留守儿童中的重要作用。 个人
认为， 作者所提到的问题其实
有普遍性的一面， 何种苦难会
成为公益人的关注焦点， 恐怕
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一些
偶然因素，比如媒体报道、比如
公共政策。 在很多公益项目中
你经常可以看到公益人功利与
浮躁的一面， 作者提到贵州成
为爱心省， 这其中有多少是因
为那里的留守儿童成为了舆论
焦点，又有多少是精心耕耘，在
深入调查与研究之后做出的有
针对性行动？

当然， 依据这一次悲剧来
评价过去的公益行动也有失公
允。 其实，除了目前公益行动从
响应到动员这些层面所存在的
普遍性问题， 个人更关注的是
作者所提到的留守儿童心态问
题。 如今的公益活动尽管形式
多样， 但其中大部分归根结底

其实都是扶贫。 扶贫是一种便
捷的公益行动， 无非是向社会
募捐， 继而把钱或者物质分配
出去， 而且由于它涉及到具体
数据， 因此在公益效果的评价
时往往显得比较好看。 那么，用
扶贫的思维来帮助留守儿童是
否合适呢？ 这一次悲剧发生后，
媒体就事发家庭是否贫困做出
了细致的调查， 人们根据常识
认为是贫困导致了这样一次悲
剧。 然而不久这个结论就被推
翻， 人们开始挖掘贫困表现背
后的复杂问题， 于是有了所谓
的“孤独论”。 但这同样是一个
值得商榷的观点， 毕竟很多的
自杀行为都有心态失衡的原
因，孤独是较为普遍的特征。

答案到底是什么 ， 或许只
有等到死者的家属现身说法 ，
才可以揭开谜底。 不过，对于公
益组织而言， 如果确定这个家
庭并不贫困， 那么在开展行动
时恐怕要多一些考虑。 公益人
通过何种行动表达关爱 ， 扮演
类似于父母的角色， 为留守儿
童们提供帮助？ 这样的行动恐
怕并不容易， 物质的捐助可以
一步到位， 而精神扶贫则显然
不是一劳永逸的事。 留守儿童
问题牵涉到太多的社会问题 ，
爱心行动即便能让人看到希
望，恐怕也只是杯水车薪，公益
人可以探讨毕节悲剧， 但具体
到公益行动， 还是多一点诚意
与智慧。

关注毕节悲剧，请多一些诚意与智慧

留守儿童大多与祖辈老人
一起生活，少数的由亲友照管，
还有一部分孩子单独生活 ，处
于无人监管和教育的状态 ，他
们在学习、生活、情感、品德、心
理、 安全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
和问题。

寄宿制教育对于儿童成长
的正面影响在世界各国普遍受
到肯定。 中国的传统教育理念
也强调学生要“敬业乐群”。 对
于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
来说， 通过寄宿制学校的规范
化管理和集体生活， 有助于这
些父母不在身边、 缺失家庭教
育的儿童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
活习惯，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和
人际交往能力， 有利于全面实
施素质教育， 同时可以降低留
守儿童的安全隐患。

曾有这样一则新闻 ： 安徽
怀宁县江镇初中留守儿童家长
自愿捐款支持学校办寄宿制
“托管班”， 一度成为安庆市留
守儿童教育的“模范”。 结果以
“乱收费 ”为由被解散 ，引起家
长的抗议。

而我也曾在对留守儿童集
中的湖南、四川等地 50 多所希
望小学的实地调查和校长座谈
中了解到， 虽然学校对于留守
儿童寄宿制非常认同， 但还没
有一所学校有能力实施留守儿
童寄宿制教育。 原因是农村学
校依然面临经费短缺、 师资缺
乏的困扰。 一个学校几年前为
了“达标”砸锅卖铁建起了计算
机教室， 却花不起电费开计算
机课，现在准备以 50 元一台的
垃圾价把电脑处理掉， 校长认

为 “收点钱总比做摆设好 ”；有
的学校因师资不足 ， 一个班级
挤了八九十名学生。

可以说 ， 寄宿制是解决农
村留守儿童教育难题唯一有效
的补救措施。 实施留守儿童寄
宿制教育需要修建学生宿舍 、
食堂等生活设施， 需要增配老
师和管理人员。 这一切都取决
于资金的投入。

为此我建议，首先 ，以中央
财政投入为主， 加快留守儿童
寄宿制学校的建设步伐 。 建议
在已经实施的西部地区 “农村
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 ” 的基础
上，继续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 ，
地方政府匹配适当资金 ， 分若
干年时间实现留守儿童寄宿制
的目标。

其次 ， 政府应支持社会力
量关注和捐赠留守儿童寄宿学
校的设施建设。 企业的这部分
捐赠应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
前的所得额中全额扣除。目前一
些地方出现的留守儿童家长自
愿付费委托学校对子女进行托
管的做法，是在学校寄宿制条件
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加强留守儿
童教育管理的过渡办法，符合家
长和孩子利益，不应简单以 “乱
收费”为名加以取缔。

（据徐永光个人网站，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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